[image: image1.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资产评估报告
—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了解

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股权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康国评咨字[2016] 0012号
—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2016年11月
目  录

2资产评估报告声明


4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7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7一、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1二、
评估目的


11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14四、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14五、
评估基准日


14六、
评估依据


17七、
评估方法


30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32九、
评估假设


33十、
评估结论


35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36十二、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36十三、
评估报告日


38附件




资产评估报告声明

本资产评估报告，是在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资产、负债进行了认真的核实、评定估算等必要评估程序的基础上作出的，针对本评估报告，特作如下声明：

1、 注册资产评估师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了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或者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3、 注册资产评估师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对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4、 注册资产评估师和其他评估人员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了现场调查；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但无法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真实性做任何形式的保证。

5、 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6、 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其所披露的评估结论仅限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仅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内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评估机构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无关。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了解

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股权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康国评咨字[2016] 0012号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因了解股权价值事宜涉及的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的评估对象为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9月30日。

评估师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等为前提，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定估算。

至评估基准日，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35,218.64万元，取整为3.52亿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230,720.89 
	                        240,718.21 
	                          9,997.32  
	                          4.33 

	2
	非流动资产
	                      2,407.29 
	                            2,184.83 
	                              -222.47 
	                         -9.24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2,000.00 
	                            1,743.78 
	                              -256.22 
	                       -12.81 

	7
	      投资性房地产
	                                 -   
	                                       -   
	                                       -   
	  

	8
	      固定资产
	                         188.46 
	                               224.06 
	                                 35.59 
	                        18.88 

	9
	      在建工程
	                                 -   
	                                       -   
	                                       -   
	  

	10
	      工程物资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13
	      油气资产
	                                 -   
	                                       -   
	                                       -   
	  

	14
	      无形资产
	                           13.64 
	                                 11.80 
	                                  -1.83 
	                       -13.42 

	15
	      开发支出
	                                 -   
	                                       -   
	                                       -   
	  

	16
	      商誉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205.19 
	                               205.19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20
	资产总计
	                  233,128.18 
	                        242,903.04  
	                            9,774.85  
	                          4.19 

	21
	流动负债
	                  127,694.40 
	                        127,694.40 
	                                       -   
	                              -   

	22
	非流动负债
	                    79,990.00 
	                          79,990.00 
	                                       -   
	                              -   

	23
	负债合计
	                  207,684.40 
	                        207,684.40 
	                                       -   
	                              -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5,443.78 
	                          35,218.64 
	                            9,774.85  
	                        38.42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青岛光控安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权级有限合伙人份额【306,000,000.00】份，该份额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410,520,000.00元。

评估师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瑕疵事项作了特别事项说明，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从资产评估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起至2017年9月29日止。

本评估报告日为2016年11月4日。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当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了解

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股权价值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康国评咨字[2016] 0012号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了解股权价值事宜涉及的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2016年9月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项目的委托方为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评估报告使用者为委托方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
（1） 委托方概况

企业名称：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北张家浜路128号101-2室
法定代表人：包学勤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0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被评估单位概况

1． 概况 
企业名称：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
住    所：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222号8层
法定代表人：杨建华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
经营范围：对重庆市渝中区渝中组团F分区F20-2/02号宗地进行写字楼及配套商业设施的开发、建设、销售、经营；物业管理服务（经营范围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专项规定的，未获有关部门行政许可不得开展经营）。
2． 企业简介
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是由光大控股、浙商新业集团、新东方教育集团强强联合，2013年底共同投资成立。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其中港资为1.53亿人民币的等值美元，内资为1.47亿人民币。外资股东为光大控股在港的100%控股子公司——裕远投资有限公司；内资股东为光大控股子公司青岛光控安博、浙商新业集团、敏闻投资（其实际控制人为新东方教育集团发起人俞敏洪先生）分别按51%、44%、5%的比例投资成立的内资公司——重庆浙商新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至今，在职员工67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员工达50人，中级职称以上专业技术人员42人。公司以“永远追求领先，追求创新的城市建筑，为城市建设做贡献”为核心理念，以“积极向上，勤奋知足、无私互助，关爱感恩”为员工特质，发扬“开拓、进取、拼搏、务实”的企业精神，努力在重庆房地产企业中树立品牌形象。
3． 被评估单位股权结构
至评估基准日，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亿元）
	所占比例

	裕远投资有限公司
	1.53
	51%

	重庆浙商新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47
	49%

	合   计
	3
	100%


4． 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
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6年9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230,720.89
	264,979.49
	152,557.26
	15,300.06

	非流动资产
	2,407.29
	2,505.25
	870.42
	

	资产总计
	233,128.18
	267,484.74
	153,427.67
	15,300.06

	流动负债
	127,694.40
	151,651.15
	49,114.92
	

	非流动负债
	79,990.00
	90,000.00
	75,000.00
	--

	负债合计
	207,684.40
	241,651.15
	124,114.92
	

	净资产（股东权益）
	25,443.78
	25,833.59
	29,312.75
	15,300.06


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2013年、2014年、2015年度及2016年9月利润表概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6年9月
	2015年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
	--
	--
	--

	利润总额
	-389.81
	-3,287.94
	-878.53
	-

	净利润
	-389.81 
	-3,479.16
	-687.31
	-


2013年12月3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重庆审字(2015)第016及(2016)第013号审计报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由被评估单位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提供。
2、 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是对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提供其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作为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了解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股权价值的参考依据。
3、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1）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项目的评估对象为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资产合计：2,331,281,804.80元，其中：
流动资产：         账面金额     2,307,208,902.60元
    非流动资产：       账面金额     24,072,902.20元
负债合计：2,076,844,049.91元，其中：
流动负债：         账面金额     1,276,944,049.91元
非流动负债：       账面金额     799,900,000.00元
本次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委托确定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2） 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单项资产
本次评估范围内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实物资产主要为存货，产权人为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存货实际为重庆市渝中区渝中组团F分区F20-2/02节约街项目“浙商朝天门中心（一期）”商业、办公、车库、地下商业、地下车库用房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房地产以及“浙商朝天门中心（二期）”待建部分分摊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为18081平方米。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渝中区不动产权第000679752号]，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项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总面积为18081平方米。（其中“一期”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7202.65平方米；“二期”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0878.35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00103201600020、500103201600021号]，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商业、办公、车库、地下商业、地下车库。规划总建筑面积为261342.36平方米（其中“一期”规划建筑面积为116805.75平方米；“二期”规划建筑面积为144536.61平方米）。
“一期”在建工程部分：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渝中区不动产权第000679752号]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00103201600020、500103201600021号]，估价对象（在建工程部分）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分摊土地面积’）为7202.65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00103201600020号]，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16805.75平方米（不含人防），经营性用途用房107988.59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63875.25平方米、地下商业用房1693.48平方米、车库用房2647.94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32063.61平方米、办公用房7708.31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8817.16平方米（全部为设备及其他用房）。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工程进度为2#楼已完成10层，正在施工第11层；3#楼12层已封顶，正在进行砌体施工，砌体已施工完成第7层；4#楼已完成4层，正在施工第5层。
“二期”待建部分：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渝中区不动产权第000679752号]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00103201600020、500103201600021号]，估价对象（待建部分）分摊土地面积为10878.35平方米。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00103201600021号]，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44536.61平方米（不含人防），经营性用途用房132699.47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47397.38平方米、地下商业用房7408.24平方米、车库用房137.29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18421.15平方米、办公用房3533.53平方米、LOFT办公用房35054.84平方米、公寓式办公用房20747.04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8817.16平方米（全部为设备及其他用房）。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不动产权证书》[渝（2016）渝中区不动产权第000679752号]及《信托贷款合同》，估价对象于2015.11.27设定了抵押，贷款金额为130000万元，他项权利人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截至估价时点，抵押登记尚未注销。

4、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经济行为和评估目的等相关条件，此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即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5、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二○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方确定。该评估基准日是委托方根据经济行为性质和评估目的计划实现时间确立的，它与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会计核算截止日期一致，且尽可能接近评估目的实现日，以便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
评估中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6、 评估依据

（1）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 其他与评估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 
（2） 评估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3．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4．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5． 《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6． 《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试行）》；

7． 《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8． 《企业价值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9．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0． 《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  

11．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12．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13． 《房地产估价规范》；  

14．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15． 《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3） 资产权属依据   

1． 不动产权证书；
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3． 工程规划许可证；
4． 工程施工许可证
5． 其他产权资料。
（4） 评估取价依据   

1． 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

2．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3． 国家计委办公厅、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5． 《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表》；  

6． 《重庆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  

7． 《重庆市建筑装饰工程预算定额》；  

8． 《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重庆市单位估价表》；  

9． 《全国统一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重庆市单位估价表》；  

10． 《重庆市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11． 《房地产价格政策汇编》； 
12． 《重庆市工程造价信息》；  

13． 《全国统一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  

14．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及其他资料；

15． 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财务会计、经营方面的资料；

16． 评估人员收集的市场资料、产业经济及宏观经济资料；

17． 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及调查所得的有关资料；

18． 其他参考资料。  

7、 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主要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资产基础法的基本公式：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各项资产评估值之和-各项负债评估值之和

本报告被评估单位以持续经营为前提，其核心资产为存货—在开发房地产，且资产基础法运用所涉及的经济技术参数的选择都有充分的数据资料作为基础和依据，故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本报告被评估单位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来收益和风险难以预测及量化。故不可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业、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企业、股东权益、证券等权益性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由于被评估单位属非上市公司，且评估基准日附近中国相关行业规模相当企业的股权交易案例较少，所以相关可靠准确的可比交易案例很难取得，故本次评估不采用市场法。

（1） 资产基础法

1．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及其他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对于现金评估人员采用监盘的方式进行现场盘点现金，并根据现金日记账记录进行合理的倒推计算，经过倒推计算出评估基准日现金余额，并与现金日记账核对，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对于银行存款在账账、账表核实和核对银行对账单的基础上结合对银行的函证回函情况，对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进行试算平衡，核对无误后，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对于其他货币资金中的项目资本金及贷款保证金评估人员核实了账簿记录、检查了原始凭证、合同等相关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业务内容和发生金额，经核对无误后，以经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对于其他货币资金中的货币理财产品评估人员通过查阅账簿，了解其发生时间、收益情况等，具体分析后对市场价值进行判断，综合分析其估价时点的市场价值确定其评估值。

（2）预付款项：评估人员核实了账簿记录、检查了原始凭证、工程合同等相关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账龄、业务内容和金额等，对于账龄较短正在进行或近期内能够实现交易的预付款挂账按照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3）其他应收款：评估人员通过查阅账簿、报表，在进行经济内容和账龄分析的基础上，对大额款项进行了函证，并了解其发生时间、欠款形成原因及单位清欠情况、欠债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状况，具体分析后对各项应收款收回的可能性进行判断，采用个别认定与账龄分析法相结合，综合分析应收账款的可收回金额确定应收账款的评估值。
（4）存货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在建工程部分（一期）分别采用成本法、假设开发法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其中，假设开发法中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求取。

    其次，待建部分（二期）分别采用比较法、假设开发法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其中，假设开发法中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价值采用收益法求取

    最后，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加权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Ⅰ.在建工程部分（一期）

   （1）成本法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成本价值＝土地价值+在建工程重置价值

具体步骤如下：

①
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②
计算在建工程重置价值。

在建工程重置价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③计算估价对象成本价值

（2）假设开发法

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开发价值＝开发完成后价值-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估价对象取得税费-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具体步骤如下：

①预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②计算续建成本

续建成本费用＝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③
计算管理费用

④
计算销售费用

⑤
计算估价对象取得税费

⑥
计算利息

⑦
计算利润

⑧
计算销售税费

⑨
计算估价对象开发价值

（3）收益法（假设开发法套用）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年增长率

具体步骤如下：

①
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②
采用重置成本法计算估价对象房屋现值

③
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经营费用

④
计算估价对象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⑤
选用适当的报酬率

⑥
确定适当的净收益年增长率

⑦
计算估价对象收益价值

（4）将以上测算结果加权平均得到估价对象（在建工程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房地产价值。

Ⅱ.待建部分（二期）

（1）比较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价值＝比较案例房地产（宗地）价格×（待估（宗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房地产（宗地）估价期日房地产价格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待估房地产（宗地）权益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宗地）权益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宗地）区位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宗地）区位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宗地）实物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宗地）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具体步骤如下：

①选择可比案例

选择比较案例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与待估房地产（宗地）比较）

A.用途相同

B.属于正常交易

C.房地产状况各因素相近

D.估价期日接近

E.统一价格基础

②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日期、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等因素修正

③求取估价对象比较价值

（2）假设开发法

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开发价值＝开发完成后价值-续建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估价对象取得税费-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具体步骤如下：

A.预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B.计算续建成本

续建成本费用＝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计算管理费用

C.计算销售费用

D.计算估价对象取得税费

E.计算利息

F.计算利润

G.计算销售税费

H.计算估价对象开发价值

（3）收益法（假设开发法套用）

收益法是将待估不动产未来正常年纯收益，以一定的还原率还原，以此估算待估不动产价格的方法。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

P=A×{1-[(1+g)/(1+Y)]n}/（Y-g）

式中：

P——不动产价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还原率

n——收益年期

（4）将以上测算结果算术平均得到估价对象（待建部分）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Ⅲ.将上述各部分估价结果加总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5）其他流动资产：实际为产权属浙商新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台待处理奥迪A8。
    对于此台待处理奥迪A8，评估人员首先取得其权属凭证确定其实际权属，如实际权属不属于被评估单位则其评估结果为零，如实际权属属于被评估单位则按照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确定评估值。
2．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包括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
（1）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是对全资子公司的投资。
对全资子公司进行整体评估，然后乘以所持股权比例计算得出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2）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根据各类设备的特点、评评估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部分采用市场法评估。
Ⅰ.成本法
1.1重置全价的确定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设备是在国内采购的，设备购置价包括安装费和运杂费。设备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下：
设备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
①对于设备主要是通过向生产厂家询价或通过查询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报价信息确定购置价；对于没有市场报价信息的设备，主要是通过参考同类设备的购置价确定。
②对于运输设备，按照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加上车辆购置税、牌照费等其它合理费用确定其重置全价。运输设备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全价=购置价+购置价/(1+17%)×10%+牌照费
1.2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①对于专用设备和通用机器设备，主要依据设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技术状况的现场勘查了解，确定其尚可使用年限，然后按以下公式确定其成新率。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②对于电子设备、空调设备等小型设备，主要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来确定其成新率；对于大型的电子设备还参考其工作环境、设备的运行状况等来确定其成新率。计算公式如下：
年限法成新率=(经济寿命年限－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100%

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调整系数
③对于车辆，主要依据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2012年第12号《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颁布的车辆强制报废标准，以车辆参考行驶里程确定理论成新率，然后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进行调整；对于无使用年限规定的车辆，主要根据行驶里程、已使用年限和现场勘察情况确定尚可使用年限，然后再确定综合成新率。计算公式如下：
A.有使用年限规定的车辆：
使用年限成新率＝(规定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规定使用年限×100%

B.无使用年限的车辆：
使用年限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综合成新率＝理论成新率×调整系数
1.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Ⅱ.市场法
对于部分运输车辆和电子设备，按照评估基准日的二手市场价格，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3） 无形资产

实际为财务软件，评估人员按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及其尚存经济寿

命确定评估值。

（4） 长期待摊费用

评估人员采用核实财务账、证，对其存在性、合法性进行了验证。在账账、账表相符的基础上，根据物价指数变动得出评估资产重置价值，而后根据剩余受益期限，以尚存的资产或权利确定评估值。

3．负债

企业负债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检验核实各项负债的实际债务人、负债额，以企业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项目及金额确定评估值。

（1）短期借款，主要为向金融机构的借款。评估人员查阅了借款合同、有关凭证，核实了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相关内容，确认以上借款是真实完整的，按核实后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2）应付账款，主要为工程款，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调查了解了结算对象的工程内容，对大额或账龄较长等情形的应付账款进行了合同、入账凭证抽查。 
（3）应交税费，核算内容为被评估单位按照税法等规定计算应缴未交的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调查了解了应负担的税率、应缴纳的税种、缴纳制度等税收政策。查阅了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最近一期的完税证明，以及评估基准日应交税费的记账凭证等。应交税费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4）其他应付款，核算内容为保证金、往来款等应付款项，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调查了解了其他应付款形成的原因，按照重要性原则，对大额或账龄较长等情形的其他应付款进行了合同、入账凭证抽查。
（5）长期借款，核算内容为向金融机构的借款。评估人员查阅了借款合同、有关凭证，核实了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相关内容，确认以上借款是真实完整的，按核实后账面价值确认评估值。

8、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对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了解股权价值事宜涉及的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经协商定于2016年9月30日。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24日拟定评估计划并确定了评估方案，评估工作于2016年10月25日正式开始，2016年10月26日现场工作结束，2016年11月4日出具正式报告。主要评估工作过程如下：

（1） 评估前期准备阶段

1． 2016年10月24日，与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对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基本事项协商一致，并与委托方签定《业务约定书》，制定评估工作计划；

2． 配合被评估单位进行资产清查、填报资产评估明细表等工作。评估项目组人员进入现场对委估资产进行了初步了解，协助企业进行委估资产申报工作，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资料。

（2） 现场核实及评估阶段

1． 听取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的历史及现状，了解企业的财务制度、经营状况、固定资产技术状态等情况；

2． 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与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核对，对发现的问题协同被评估单位做出调整；

3． 根据资产评估明细表，按资产评估准则及评估规范的要求，对流动资产中的存货进行了现场勘查；

4． 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

5． 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确定各类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6． 查阅并收集相关资产的技术资料及验收资料；通过市场调研和查询有关资料，收集价格资料； 

7． 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及负债，在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初步评估测算。

（3） 评估汇总阶段

对各类资产评估的初步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4） 编制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撰写资产评估报告书，与委托方对评估初稿交换意见，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三级审核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修改、校正，最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9、 评估假设

（1） 交易假设

（2） 公开市场假设

（3）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4）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5） 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

（6） 公司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7） 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
（8） 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9） 本次估算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10、 评估结论

至评估基准日，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总资产账面值233,128.18万元，评估值242,903.04 万元，增值额9,774.85 万元，增值率4.19%；负债账面值207,684.40万元，评估值207,684.40万元，增值额0万元，增值率0；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值25,443.78万元，评估值35,218.64万元，增值额9,774.85 万元，增值率38.42%。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230,720.89 
	                        240,718.21 
	                          9,997.32  
	                          4.33 

	2
	非流动资产
	                      2,407.29 
	                            2,184.83 
	                              -222.47 
	                         -9.24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2,000.00 
	                            1,743.78 
	                              -256.22 
	                       -12.81 

	7
	      投资性房地产
	                                 -   
	                                       -   
	                                       -   
	  

	8
	      固定资产
	                         188.46 
	                               224.06 
	                                 35.59 
	                        18.88 

	9
	      在建工程
	                                 -   
	                                       -   
	                                       -   
	  

	10
	      工程物资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13
	      油气资产
	                                 -   
	                                       -   
	                                       -   
	  

	14
	      无形资产
	                           13.64 
	                                 11.80 
	                                  -1.83 
	                       -13.42 

	15
	      开发支出
	                                 -   
	                                       -   
	                                       -   
	  

	16
	      商誉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205.19 
	                               205.19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20
	资产总计
	                  233,128.18 
	                        242,903.04  
	                            9,774.85  
	                          4.19 

	21
	流动负债
	                  127,694.40 
	                        127,694.40 
	                                       -   
	                              -   

	22
	非流动负债
	                    79,990.00 
	                          79,990.00 
	                                       -   
	                              -   

	23
	负债合计
	                  207,684.40 
	                        207,684.40 
	                                       -   
	                              -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5,443.78 
	                          35,218.64 
	                            9,774.85  
	                        38.42 


至评估基准日，重庆浙商兴渝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35,218.64万元，取整为3.52亿元。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青岛光控安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股权级有限合伙人份额【306,000,000.00】份，该份额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410,520,000.00元。

11、 特别事项说明

（1） 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1． 评估师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所能观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而是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和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作出的判断。

（2） 评估基准日后重大事项

评估师做了尽职调查，未发现从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日期间对评估结论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在评估基准日后、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之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 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

2． 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并对资产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3． 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方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特别事项，评估师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2、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本评估报告仅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能用于其他目的和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签字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2） 本评估报告仅由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委托方签定的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中约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使用；

（3） 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

（4） 自评估基准日起，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时，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即从资产评估基准日2016年9月30日起至2017年9月29日止；

（5） 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

13、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2016年11月4日。

（此页无正文）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二○一六年十一月四日

附件

1、 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2、 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3、 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承诺函

4、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5、 评估机构资格证书

6、 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7、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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